
 

 1 

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团体标准 

《区域雷电预警与防护装置智能监管系统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中国气象服务协会提出并归口。本标准的根据《中国气象服务协会关于 2018 

年第二批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的通知》（中气协发〔2018〕 12 号）制订，工作周期约

为1年。项目原名称：《区域雷电智能监管预警技术规范》，后经讨论改为《区域雷电预警

与防护装置智能监管系统技术规范》。 

2、协作单位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易龙防雷技术研究院、杭州易龙防雷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石油石化股

份有限公司青岛安全工程研究院、应急管理部沈阳消防研究所、中南建筑设计院、武汉铁四

院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上海市防雷协会、湖北省防雷中心、江西省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

河南省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心、温州市防雷中心、杭州易龙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中光防

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电科臻和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优泰欧申机电有限公司、深圳

市科锐技术有限公司。 

3、主要工作过程 

（1）2018年 5月，成立《区域雷电预警与防护装置智能监管系统技术规范》编制组。 

（2）2018年 6月，编制组在杭州召开编制修订启动会及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介绍了前期

的准备、工作思路、编制的重点与难点、各参编单位介绍本单位针对雷电预警与防护技术研

究的情况，商讨工作计划和编制思路，并分配了下一阶段的工作任务。 

（3）2018年 7月，各参编单位根据安排的工作任务收集资料、汇总、分析与研究，包括：

收集雷电预警的阈值设定值、预警准确率、预警范围等数据，雷电流监测要素分析情况，电

涌保护器监测要素指标的研讨，电能质量监测指标的初步讨论，接地电阻监测阻值的研究等，

提出各项指标参数的选择。 

（4）2018年 8月，编制组在杭州召开了工作组第二次会议，各参编单位汇报了调研、研

究的成果，并进行了讨论。确认了标准的结构、编制的重点与难点、部分内容的要求及条文

的结构等，讨论确定了会后的任务及第三次工作组会议的主要议题。 

（5）2018年 9月，编制组在杭州召开了工作组第三次会议，本次会议主要对标准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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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定义部分进行讨论，对合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提出建议，会议决定了根据本标准的特点，

定义一些术语，但是尽量采用已经在其他标准出现的术语和定义，并注明引用来源。 

（6）2018年 10月-2019年 1月，编制组在这期间对标准里的关键技术研究后，在杭州召

开了工作组第四次会议，编制组主要对标准中各监测装置对监测对象的判定依据问题进行具

体详细的讨论，经讨论一些判定依据被废除，一些判定依据被加入，还有一些判定依据被修

改后重新加入，会议初步确认了各项技术指标，并确立了第五次会议的主要议题。 

（7）2019年 2月，编制组在杭州易龙防雷科技有限公司召开了工作组第五次会议，主要

就标准结构、主要技术指标的选择和确定、标准定性为产品性标准还是技术性标准等问题进

行了研讨。 

（8）2019 年 3 月，编制组在杭州召开了工作组第六次会议， 编制组成员对标准整体进

行内部审核，对标准内容提出个人意见，对标准进行进一步完善。 

（9）2019年 4月-5月，编制组进行内部征求意见，将标准的稿件发给该领域相关专家征

求意见，然后根据所征求的意见对标准作进一步完善。 

4、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工作 

（1）、标准主要起草人 

易秀成、刘全桢、丁宏军、范子超、毕晓蕾、肖稳安、熊江、汪淳、王学良、陈华晖、

傅智斌、赵战友、郑海祥、韩廷杰、张建培、徐春明、伍先德、王波、刘元林、李顺、凌杰、

杨旭。 

（2）、承担具体工作情况 

易秀成：第一起草人，负责标准修订工作的组织管理、重大技术的确定及各阶段全文的

审定。 

刘全桢：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与易秀成、肖稳安一起负责标准修订工作的组织管理、

重大技术的确定及各阶段全文的审定。 

丁宏军：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与毕晓蕾、范子超一起负责协调各编制组的工作安排，

编制内容及具体条文的整理。 

范子超：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与丁宏军、毕晓蕾一起负责协调各编制组的工作安排，

编制内容及具体条文的整理。 

毕晓蕾：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与丁宏军、范子超一起负责协调各编制组的工作安排，

编制内容及具体条文的整理。 

肖稳安：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与易秀成、刘全桢一起负责标准修订工作的组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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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技术的确定及各阶段全文的审定。 

熊江：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与汪淳、王学良共同协助标准的第 5部分中 5.1 系统主要

技术指标和 5.2雷电监测预警装置性能指标的编写与审定。 

汪淳：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与熊江、王学良共同协助标准的第 5部分中 5.1 系统主要

技术指标和 5.2雷电监测预警装置性能指标的编写与审定。 

王学良：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与熊江、汪淳共同协助标准的第 5部分中 5.1 系统主要

技术指标和 5.2雷电监测预警装置性能指标的编写与审定。 

陈华晖：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与傅智斌共同协助标准的第 5部分中 5.3雷电流监测装

置性能指标和 5.4功能型电涌保护器监测装置性能指标的编写与审定。 

傅智斌：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与陈华晖共同协助标准的第 5部分中 5.3雷电流监测装

置性能指标和 5.4功能型电涌保护器监测装置性能指标的编写与审定。 

赵战友：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与郑海祥共同协助标准的第 5部分中 5.5电能质量监测

装置性能指标和 5.6接地电阻监测装置性能指标的编写与审定。 

郑海祥：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与赵战友共同协助标准的第 5部分中 5.5电能质量监测

装置性能指标和 5.6接地电阻监测装置性能指标的编写与审定。 

韩廷杰：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负责标准中各个重要性能指标的确定与评审，组织参与

标准各个阶段的技术研讨。 

张建培：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与徐春明协助标准的第 5部分中 5.7数据综合处理平台

的各项要求的编写与审定。 

徐春明：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与张建培协助标准的第 5部分中 5.7数据综合处理平台

的各项要求的编写与审定。 

伍先德：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与刘元林共同协助标准的第 6 部分、第 7 部分和第 8部

分各项要求的编写与审定。 

王波：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相关资料的查询与收集，与韩廷杰一起负责标准中各个重

要性能指标的确定与评审，组织参与标准各个阶段的技术研讨。 

刘元林：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与伍先德共同协助标准的第 6 部分、第 7 部分和第 8部

分各项要求的编写与审定。 

李顺：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协助易秀成落实具体事项，参与标准中各项指标的确定与文

稿修改，负责会议研讨意见的记录与分析整理，文稿编排与整理及条文要求的讨论。 

凌杰：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与杨旭共同协助附录 A和附录 B的编写和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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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旭：标准主要起草人之一，与凌杰共同协助附录 A和附录 B的编写和审定。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 标准编制原则 

1） 按照 GB/T 1.1-2009的要求编写。 

2） 与现行国家相关标准在参数表示、计算方法、性能要求、意义等方面保持统一。 

3） 重大技术修订需要有调研考察结论、数据及研究结果作支撑。 

2、本标准的结构 

1）本标准正文分为 5 章，主要包括：系统组成、技术要求、监测装置通信要求、布局

和连接方式、数据传输。 

2）本标准的附录有 2 个，2 个附录都为资料性附录，包括：系统性能测试方法、布局

方式。 

3、标准的主要内容的论据 

1）功能型电涌保护器监测装置性能指标中的泄漏电流范围、阀片温度范围和对电压开

关型 SPD、电压限制型 SPD的指标要求，依据 GB 18802.1-2011中的要求。 

2）电能质量监测装置性能指标中的电压不平衡度、电压波动和闪变、电压允许偏差，

依据 GB/T 12326-2008 中的要求。 

3）接地电阻监测装置性能指标中的接地电阻值，根据 GB/T 17949.1-2000 中的要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1.编制组根据以前在各省试点安装的区域雷电预警与防护装置智能监管系统的监测数

据为制定标准起到基础作用。根据区域雷电预警与防护装置智能监管系统的特点，分为六个

组成部分：雷电监测预警装置、雷电流监测装置、功能型电涌保护器监测装置、电能质量监

测装置、接地电阻监测装置、数据综合处理平台，分别针对这六个部分进行数据收集、分析、

研讨、归纳、汇总，在全面掌握各个组成部分的特征的状况下编制规范。 

2.根据电涌保护器的特点以及试验监测的数据论证了标准中功能型电涌保护器监测装

置宜具备监测泄露电流和阀片温度两个核心参数，综合判断电涌保护器的性能状态。 

3.标准的修订，更具有先进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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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标准条文与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相协调、无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无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区域雷电预警与防护装置智能监管系统综合雷电预警、雷电防护与对雷电防护装置的

监管，全面防护雷电灾害以及雷电防护装置自身引发的灾害，可以做到对雷电发生提前预警、

对雷电流特征进行监测、对电涌保护器的性能状态进行监测、对电能质量进行监测、对接地

电阻进行监测，是集预警与监测于一体的智能监管系统。建议相关部门及时组织对新标准的

宣贯，继续加强区域雷电预警与防护装置智能监管系统的建设，严把质量关。同时，对发现

的技术问题及时反馈至本编制组。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九、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